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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3/2021_2022__E5_B9_BF_

E8_A5_BF_E5_A4_A7_E5_c79_643959.htm 根据教育部《关于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0〕1号

）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下放博士指导教师审

批权的通知》(学位〔2000〕9号)、《关于改革博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审核办法的通知》(学位〔2000〕20号)精神，为做好我

校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工作，确保培养质量，特制定

本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是指导、培

养博士研究生的重要工作岗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选聘

必须遵循“坚持标准，公正合理”的原则。 二、基本条件 1

．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

规，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

治学态度。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每年保证有半年以上的时

间在国内指导博士研究生。 2．具有教授（研究员或教授级

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职务、在本学科学术造诣较深

、年龄一般不超过67周岁（以拟招生年度的8月30日为限）、

能坚持正常工作，担负起实际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责任。1953

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 3．近5年来取得

的科研成果为有效统计，并达到下列条件之一： (1)被SCI

、EI、ISTP收录的署名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6篇

及以上，或在SCI一区期刊发表署名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的论文1篇及以上，或在SCI二区期刊发表署名为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的论文2篇及以上。 (2)发表论文12篇（人文

社科类15篇）及以上，其中本人署名第一（或通讯作者）的



不少于6篇（人文社科类不少于8篇）；或发表论文6篇（人文

社科类8篇）及以上，其中署名第一（或通讯作者）的不少

于5篇（人文社科类7篇），同时出版发行量至少2000册的相

关学术专著1部或至少为5所高校本科或研究生采用的教材、

出版发行量3000册及以上译著、大型工具书2部（合著者，本

人撰写部分不少于15万字或总量的1/2，或为正副主编）。以

上成果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至少有2篇

被三大索引收录(人文社科类至少有3篇被SSCI、《新华文摘

》或《人大复印资料》收录或装载)。 (3)获得1项国家三大奖

（排名前5位），或1项省（部）级一等奖（排名前3位），

或1项省（部）级二等奖（排名前2位），或2项省（部）级三

等奖（排名第1位）、或农学类有新品种通过省（部）级以上

审定（排名第1位），且至少发表论文5篇（人文社科类6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至少有2篇被

三大索引收录(人文社科类至少有3篇被SSCI、《新华文摘》

或《人大复印资料》收录或装载)。 4．近3年主持1项以上的

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或2项省（部）级纵向科研项目，或主持

到校科研总经费在30万元以上的科研项目；主持1项省（部）

级以上人文社科（含软科学）项目，或者是省（部）级以上

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的一级子项目负责人，到校科研经费不少

于6万元。 5．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至少已完整培养过一届

硕士生，或参加过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工作并完整的协助培

养过一届博士研究生，且培养质量较好，能承担研究生教学

任务。 6．有协助开展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学术队伍。 7．

外单位来我校相应学科博士点申请做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的

学者专家，除满足上述必要条件外，还应与该博士点形成比



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正式办理兼职聘任手续。 三、遴选程

序 1．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

责组织实施，遴选工作一般每年进行一次。申请人及其直系

亲属在涉及有关遴选工作时应回避。 2．博士研究生导师申

请者，须向申请学科专业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

请，经同意后，填写《广西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同时附上本人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成果及获奖证

书等证明材料（装订成册，一式1份）。 3．学科专业教研室

（研究室）对申请者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学科专业所属

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推荐。 4．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主席会议审定通讯评议名单后，同意进行通讯评议的申请者

需再提交《广西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同时附

上本人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成果及获奖证书等证明材

料（装订成册，一式4份），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在各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供的通讯评议专家库（专家单位库、专

家个人库）名单中选送5名具有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

导师资格的外校知名专家进行函评。 5．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根据申请者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通讯评议结果进行认真

遴选，并将遴选通过者的有关材料报送校学位办公室。 6．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经两周公示无异议后，发文确

认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名单。 四、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

执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五、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

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